
案例 :機關人員透過介紹費之收取 ,從 中獲取不
法利益

購 端發生時點
口招標   口審標   口決標   口履約管理   ▊驗收  口保固

態樣 5.7:不 違背職務行賄

項 目 說 明

案情
得標廠商之分包商為求順利驗收付款 ,對機關人貝行求賄

賂 。公務員則貪圖利益收取賄賂 。

懲處
情形

一 、分包廠商負責人經法院判決 :

犯貪污治罪條例處有期徒刑 2年 2個月 ,併科罰金 30萬
元 ,褫奪公權 2年 。

二 、機關人員經法院判決 :

犯貪污治罪條例處有期徒刑 7年 8個月 ,併科罰金 70萬
元 ,褫奪公權 6年 ,犯罪所得 l17萬 400元沒收 。

三 、機關通知刊登政府採購公報 :

得標廠商經機關通知終止契約 ,並依採購法第 l0l條第 l

項第 12款刊登政府採購公報 1年 。
四 、機關及廠商人員絕不可違法辦理採購及影響採購公正 ,否

則必將繩之以法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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